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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商圈設施維護申請及審查指引 

一、  修繕資格： 

本局直接施作或列管之商圈設施，有損壞之事實或確有影響公共

安全、營業環境，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本市立案核准之輔導商圈管理委員會或商圈發展協會(下稱

商圈組織)提報修繕者。 

2、基於公共安全、緊急修繕或其他政策專案考量，由本局主動

啟動審查及相關派工。 

二、 初審程序： 

(一) 商圈申請修繕案件初審： 

1、商圈組織應初步確認設施屬本局權責範圍後，載明案由、位

置、損壞概況後，填具「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商圈設施申

請派修單」(附件一)申請初審，必要時應附照片佐證。 

2、初審以書面審查為原則，所附文件或格式如有缺漏，本局承

辦應主動輔導商圈組織補充文件，並積極查明事實。 

3、如遇災害或其他需搶修處理之案件，得先行通報本局複審，

再於 7工作日內提報申請文件。 

(二) 由本局發起主動派修之案件，免經初審程序逕送複審。 

三、 複審程序： 

(一) 複審由本局再確認設施權屬及損壞事實，依契約單價估算工程

數量，核實預算合理性，如查有非本局權責設施部分，將不予

修繕並書面通知申請單位。 

(二) 為確保修繕必要性及預算配置合理性落實公共資源有效運用，

本局政策專案評估修繕案件，應再檢附下列相關文件之一： 

1、專業機構或技術人員出具之工程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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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機關首長或授權人員核准之專簽。 

3、其他足資證明相關修繕具備正當合理且經相當檢核之文件。 

四、 審查合格後派工： 

商圈設施所有修繕案件均應審查，未經審查合格，不得派工。

屬災害或其他緊急案件須搶修處理之案件，不在此限，但仍不能免

除審查程序，應於派工後 10工作日內完備審查追認程序。 

五、 竣工後查驗： 

派工完竣後，由本局人員辦理查驗並確認施作結果後，填載竣工

單據報經本局核備，必要時得邀請商圈組織實地共同確認之 

六、 商圈協助修繕應納評鑑加分： 

商圈組織協助本局修繕符合下列情事者，得自行列舉提報臺中市

商店街區評鑑加分項： 

1、負擔部分修繕經費或項目。 

2、增修訂商圈設施養護管理契約。 

3、明訂商圈組織自行養護權責範圍。 

4、擴大商圈組織認養維護範圍。 

七、  (附則) 

(一) 一般人民團體、事業單位或機關申請商圈修繕者，比照商圈組

織，但不予輔導、獎勵及評鑑，本局得依實務需求調整審查細

節。本指引未盡事宜，依《臺中市商店街區管理輔導自治條例》

及本局公告商圈計畫或函釋辦理。 

(二) 本指引規範含 2件參考附件： 

1、「附件一、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商圈設施申請派修單」 

2、「附件二、修繕申請及審查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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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商圈設施申請派修單 

申請及初審 

申請人及

案由概述 

□商圈提報：如臺中市○商圈管理委員會/協會 

本局承辦    (各商圈承辦核章)    

設施周邊略圖 

 

□公安、緊急派修或專案評估，逕送複審。 

本局承辦    (工程人員核章)     

案由概述： 

□資料完備，送件審查。 

□資料不完備，輔導補件。 

□其他________________ 

 

初審   (商圈承辦核章)    

□初步排除非本局設施   

 (概要描述調查過程，需填載) 

   

複審 

設

施

清

查 

□符合，進行數量估算。 

□屬本局施作或列管 如：○年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臺中市政府(經發處)/臺中縣政府(建

設局商業科) ○○○○○工程 

□其他，需另案評估後，專簽機關首長或授權人員決行，(詳附件**)。 

□不符，不予估算及修繕。 

清查人：    (工程人員核章)    。 

 

派工數量估算(依契約估算) 

項次 項       目 單價 數量 複價 合約編號 備註 

       

       

       

       

       

       

       

合計       

商圈必填 

商圈必填 

商圈必填 

商圈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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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結果 初審 複審 核定 

經檢核表格： 

□合格，擬准予派工。 

派工日：年/月/日 

預計完工日：年/月/日 

□不合格，不予派工。 

(商圈承辦) (工程人員) 第二層決行 

股長 

 

專員 

 

科長 

※專案評估者，需檢附機關首長或授權人員核准文件 

 

竣工及查驗 

□本次實際施作數量與估算數量一致。 

□本次實際施作數量以下列竣工單據之數量為主。 

實際完工日：年/月/日 

施作廠商 查驗 複驗 核定 

 

(商圈承辦) (工程人員) 第二層決行 

股長 

 

專員 

 

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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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修繕申請及審查作業流程圖 

發現設施損壞或認有必要修繕之事實 

機關主動修繕 商圈報請修繕 

  
  

 

初審
程序 

填載表單  
  

規劃評估後 

逕送複審 

 送件 
   

商圈承辦初審 

      ○資料完備 

 , 
 

※如遇搶修案件，商圈得先行通報本局辦理複

審，再於七日內提報申請文件。 

 複審程序 

 設施清查 

 
  ✖非本局設施  不予修繕  
   

     
  ○專案政策核准 

 應檢核文件或 

報告且具正當性 
 

   
      
  ○本局設施   
  
     

 工程估算 依契約單價估算工程數量，核實預算合理性 

 派工作業 

核實後簽報長官核定派工 
※如遇搶修派工，仍不能免除審查程序，須於派工後十日內

完備審查追認程序。 

  

 竣工查驗 
由本局人員查驗並確認施作結果後。 

得邀請商圈實地共同確認之。   

本局核備其審查結果。 

   

 

強化補助 
審查機制 

(優化追蹤) 

評鑑表揚或審定加分： 

✓ 鼓勵商圈自負部分修繕經費或項目。 

✓ 鼓勵商圈增修設施維管契約 

✓ 明訂商圈自行養護權責範圍。 

✓ 擴大商圈認養範圍。 

強化修繕補助機制。 

 

補
件 

輔
導
商
圈 

✖資料不完備 


